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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视角下的“无政资”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罗斯巴德为什么持有“无政资”的观点? 是因为罗斯巴德的经济学由门格尔的主观主义与米塞斯

的先验方法构成ꎬ他接受了米塞斯的先验主义ꎬ但没有接受他的功利主义ꎬ也没有接受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ꎬ
某种程度上也没有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ꎮ 另外ꎬ罗斯巴德接受了门格尔的静态主观主义ꎬ但没有接受由米塞斯

发展起来的、强调行动人或企业家的动态主观主义ꎮ 应该用“协调”视角的“无政资”代替罗斯巴德以“自然权

利”思想为基础的“无政资”ꎮ 对如何理解自然法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ꎬ指出自然法在“无政资”问题上扮演的角

色ꎮ 我们反对的应该是破坏自然法的政府ꎬ而不是作为具体规则和功能的政府ꎬ但罗斯巴德没有对这两个层面

的政府加以区分ꎮ 从“协调”角度看ꎬ“政府”应该为被视为一种“功能”ꎬ要允许市场中的其他机构与之竞争ꎬ谁
最终承担某种功能要交由竞争过程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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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以下简称“奥派”)
的代表人物之一ꎬ也是最有争议的奥派经济学

家ꎮ 他认为自己是米塞斯的学生ꎬ也是米塞斯建

立的“行动学”的接受者ꎬ但他在政治哲学上却

是支持“无政资” 〔１〕 的ꎬ而米塞斯与哈耶克是支

持“小政府”的ꎮ 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入手说明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ꎮ

一、门格尔 ＋极端先验

笔者认为ꎬ罗斯巴德接受了米塞斯体系中

“比较门格尔”的那一部分ꎬ或者说ꎬ罗斯巴德更

接近门格尔ꎬ而不是米塞斯ꎮ 米塞斯的重要方法

论“先验”是“包含行动人的先验”ꎬ而罗斯巴德

的先验方法是一种“没有行动人”的“先验”ꎮ 行

动人思想(企业家精神)在米塞斯的先验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ꎬ而在罗斯巴德的体系中只是辅助

性的ꎮ 行动人引申出“协调”的思想ꎮ 行动人为

达到目标ꎬ需要进行经济计算ꎬ需要利用价格ꎬ这
一信号是市场提供给他的ꎮ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

大辩论体现了米塞斯的“协调”思想ꎮ 但罗斯巴

德的理论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他对“行动人”和

“协调”思想的重视ꎬ比如“经济计算”这一主题

在«人ꎬ经济与国家»中没有专门的阐述ꎮ 米塞

斯的“先验”其实不是那么极端ꎬ〔２〕 一个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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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的“先验”指向功利主义ꎬ而罗斯巴德的

“先验”与自然法联系在一起ꎬ后者自然显得比

较极端ꎮ
除了在经济学方面ꎬ罗斯巴德在政治哲学方

面也采取了“先验”方法ꎬ即他直接从公理出发

进行推理ꎬ认为公理是先验为真ꎬ不可证伪的ꎮ
但一个问题是ꎬ我们怎么才能获知这些公理? 罗

斯巴德认为“这个问题浪费时间ꎬ因为公理本身

是不证自明的”ꎬ〔３〕 然而ꎬ“不证自明”并不代表

人们就能够“自动”地获知公理ꎬ换句话说ꎬ获知

公理需要“学习”ꎬ而这是一个“经验”的过程ꎮ
罗斯巴德的极端先验ꎬ也体现在罗斯巴德往往用

一些虚构的情景来论证自己的观点ꎬ比如用荒岛

上的鲁滨逊如何如何ꎬ以及险境求生等作为例子

来说明ꎮ〔４〕他忽视了在真实世界中ꎬ真实的人们

(企业家)会通过行动来确定规则ꎬ界定产权ꎮ
或者说ꎬ罗斯巴德没有考虑到行动人(企业家)
会建立相关的规则去处理那些“困境”ꎬ并且这些

处理“困境”的手段(制度)是在不断演化中的ꎮ
米塞斯的先验是行动学意义上的先验ꎬ是更

接近真实人的ꎬ比如认识到人的“理性行为”需

要价格与私有产权ꎬ它可以包容哈耶克的“无

知”和“演化”ꎬ而在笔者看来ꎬ罗斯巴德的先验

是“笛卡尔式的”ꎬ“亦即一种依据少数几个显而

易见且毋庸置疑的前提进行演绎而达致真理的

心智能力”ꎮ〔５〕

阅读罗斯巴德的«人ꎬ经济与国家»不难发

现ꎬ这一经济学本身是没有“知识” “不确定性”
等问题的ꎬ属于均衡经济学ꎮ 而这种经济学是哈

耶克在 １９３７ 年就脱离了的ꎮ 哈耶克在 １９３７ 年

之后ꎬ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走向政治哲学ꎬ这
中间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哈耶克认识到传统经济

学是均衡的抽象世界的经济学ꎬ没有“知识”“不
确定性”等因素ꎬ而对于政治哲学问题来说ꎬ是必

须考虑这些因素的ꎮ 相反ꎬ罗斯巴德在从经济学到

政治哲学的过程中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ꎬ他的

“无政资”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均衡世界”的政治哲

学:“有政府”不符合他“无强制”的理想世界ꎮ〔６〕

在方法论上ꎬ米塞斯是“先验方法 ＋ 功利主

义”ꎬ而罗斯巴德是“先验方法 ＋ 自然法”ꎬ那么

罗斯巴德为何钟情“自然法”? 这与他认为经济

学不能提供价值判断有关ꎮ

二、经济学与价值中立

在米塞斯的行动学中ꎬ理性是“有目的的”
之意ꎮ 那么“人有目的”意味着什么? 一是最大

化ꎬ对应于“目的—手段”ꎬ二是不同“目的”的协

调ꎮ 米塞斯意识到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ꎬ需要市

场价格信号ꎬ也就是说ꎬ他把理性放到协调背景

下讨论ꎬ如没有无数人互动产生的价格ꎬ个体无

法“理性地”行动ꎮ 相比之下ꎬ罗斯巴德没有充

分意识到“理性”的这第二层含义ꎮ〔７〕

在这一“目的—手段”框架下ꎬ经济学是价

值中立的ꎬ即不考虑目标是否合理ꎬ只考虑手段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目标ꎮ 罗斯巴德在这个

“目的—手段”框架下思考经济学ꎬ认为经济学

不能为价值判断提供依据ꎬ必须借助于“自然

法”才能给出评判ꎮ
“目的—手段”框架适用于“一人世界的经

济学”ꎬ但真实世界是“多人的”ꎮ 多人世界的问

题不是“目的—手段”问题ꎬ而是不同目标之间

的协调和兼容问题ꎮ〔８〕 在多人世界的框架下ꎬ经
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ꎬ因为很显然ꎬ“那些有助于

协调的手段才是好的”ꎬ而经济学可以对那些手

段是否有助于协调做出判断ꎮ 通过“功利主义”
方法ꎬ米塞斯成功地从一人世界切换到多人世

界ꎮ 实际上ꎬ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

“有意识的行为产生无意识的结果” 都是指涉

“多人世界的经济学”ꎮ
罗斯巴德用“目的—手段”的分析框架考察

多人世界ꎮ 他举一个例子ꎬ说我们不能说政府的

干预政策是“坏”的ꎬ因为政府可能本身就是打

算让经济萧条ꎬ因此只能从自然法角度去说明这

种行为是不正当的ꎮ 而从功利主义角度ꎬ由于干

预破坏社会合作ꎬ从而可以认定它是“坏的”ꎮ
可见ꎬ经济学既是价值中立的ꎬ又不是价值中立

—２６—

　 ２０１９. ２学科前沿



的ꎬ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定义经济学ꎮ 如科兹纳指

出ꎬ“米塞斯与价值中立ꎬ矛盾只是表面的”ꎬ〔９〕

而罗斯巴德则把表面的矛盾视为真实矛盾ꎮ

三、本能的理性与习得的理性

米塞斯从协调视角ꎬ把国家视为人们为了合

作的需要而构建的制度ꎮ 或者说ꎬ国家这种制度

是“理性”的产物ꎮ 但不同国家的国民会有不同

的理性ꎬ这也决定了国家规模和性质的不同ꎮ 比

如ꎬ在有的国家ꎬ人们把建立“最小意义上的政

府”视为“合理的”ꎬ而在另外一些国家ꎬ它们的

国民完全可能把建立强权政府视为必要ꎮ 这是

为什么人们需要经济学ꎬ或经济学为什么重要的

原因———经济学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制度对他们

是有利的ꎬ或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国家)对他们

来说才是“理性的”ꎮ 制度(政府)的演化是人们

观念(对什么是“理性”的认识)变化的结果ꎮ 在

这里ꎬ我们发现米塞斯的“理性”概念有一个转

换ꎬ即从“有目的的”意义上的理性转化为“规
范”意义上的理性ꎮ

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本能”的理性和“习
得”的理性ꎮ 本能的理性纯粹以满足自身欲望为

目的ꎬ不考虑使社会协调得以可能的制度ꎬ这种

理性也是“原始的”理性ꎮ 使一个社会变好的ꎬ
不是本能意义上的理性 (约束条件下的最大

化)ꎬ而是习得的(养成的)理性ꎮ〔１０〕 它们的区别

在于ꎬ虽然习得的理性也肯定个体是追求“自

利”的ꎬ但强调个体通过学习才知道什么样的规

则对自己是有利的ꎮ 从习得的理性看ꎬ一些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往往是“不理性的”ꎬ因
为它不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长期稳定的改善ꎮ
这种理性往往是野蛮的ꎬ因为它会破坏那些有助

于协调的规则ꎬ或使之不能生成ꎬ它是一个社会

陷入持续的周而复始的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ꎮ
另外ꎬ也可以说ꎬ本能的理性对应于原始的市场

经济ꎬ而习得的理性则对应于现代市场经济ꎮ
罗斯巴德所谈的“理性”强调“人有认识自

然法”的能力ꎬ他对“人具有运用理性去认识自

然法的能力”非常有信心ꎮ 某种程度上ꎬ罗斯巴

德的理论和科斯经济学有某种相似之处ꎬ区别在

于后者基于“社会成本”ꎬ前者基于“自然权利的

逻辑”ꎮ 罗斯巴德对理性的这种能力非常有信

心ꎬ认为人可以利用理性探索发现的自然法重塑

“实在法”ꎬ他批评有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理

性的自然法的结构ꎬ也因此不能将之作为塑造或

者重塑现实存在的实在法的标杆”ꎮ〔１１〕

相比之下ꎬ哈耶克强调“理性不足”ꎬ但我们

说ꎬ理性不足的人也是理性的ꎮ 从“不能把握规

则的形成等知识”角度来说ꎬ米塞斯语境下的理

性人也是“理性不足的”ꎬ但“理解”那些有助于

协调的规则———行动学揭示的原理或哈耶克说

的一般性规则———是没有困难的ꎮ 不同于米塞

斯与哈耶克ꎬ罗斯巴德让个体“理性”扮演“法
官”的角色ꎬ认为可以运用自然法ꎬ“从根本上对

事实上国家推行的‘实在法’进行了批判”ꎮ〔１２〕我

们认为ꎬ正如哈耶克所说ꎬ“理性不是法官而是一

种工具”ꎬ〔１３〕人的理性没有对不同规则进行裁决

的能力ꎬ理性本身是制度的产物ꎮ 人是因为遵循

了规则才有了理性ꎮ 规则如何形成超出理性所

能理解的范围ꎮ 不难发现ꎬ哈耶克比较“经验”ꎬ
他强调一般性规则ꎬ但认为不能直接拿这些规则

去检验具体的规则ꎬ承认演化形成的规则有其内

在的合理性ꎮ
我们认为ꎬ个体运用理性ꎬ使用自然法(自然

权利)去裁决只适用于明显地违背自然法的情

境ꎬ比如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垄断ꎬ但对于其他一

些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设的人为规则并不适用ꎬ比
如知识产权法是解决产权保护问题的一种手段ꎬ
是实现协调的必要建构ꎬ但罗斯巴德从“自然

法”出发ꎬ也予以反对ꎬ这说明罗斯巴德没有对这

两种不同的情景加以区分ꎮ 概而言之ꎬ对“无政

资”的强调不应该扩展到对那些有助于协调的具

体规则的否定ꎮ

四、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一般认为“自然法”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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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ꎬ是永恒之法ꎬ超越于人为制定的规则ꎮ 笔

者赞同自然法源于“人的本质”ꎬ认为自然法的

概念可以扩展到包括以下这三个方面:一是内心

的上帝之法ꎬ内心中良知的声音ꎻ〔１４〕 二是指没有

制度性强制意义上的自然法ꎻ三是经济学揭示的

原理ꎬ我们也把它视为自然法ꎬ如私有产权和协

作原理等ꎮ〔１５〕赞同自然法是“探寻人的本质”的
结果ꎮ 在这三种自然法中ꎬ第一种自然法是西方

和东方都认识到的ꎬ但第二种和第三种可以视为

启蒙运动的产物ꎬ尤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经

济学的产物ꎮ 与西方相比ꎬ在东方ꎬ“自然法思

想”的演变没有经历启蒙运动ꎬ长期停留于第一

种自然法ꎮ〔１６〕

米塞斯本人不赞同自然法ꎬ但他反对的是那

种“与人的理性无关”意义上的自然法ꎬ和我们

这里说的自然法是有区别的ꎮ 比如米塞斯说

“‘自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对错ꎬ‘你不可以杀人’
确不是自然法的成分ꎮ 自然状态的特征是动物

与动物间的杀斗对错的观念是人类的设计ꎬ
是为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的设计的一个功效概

念ꎮ” 〔１７〕虽然这些法则是“与生俱来”的ꎬ但要让

上述三种法则发挥作用ꎬ需要个体认识到遵循这

些规则对他们有利(理性)ꎬ这是一个“习得”的

过程ꎮ
这三个方面的自然法是使社会得以协调ꎬ甚

至也可以说是使一个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ꎮ 如

自然法越是得到充分遵循ꎬ则越有可能出现有助

于协调的具体规则ꎬ社会运行得就越好ꎮ 在这些

有助于协调的具体规则中ꎬ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

“政府”本身ꎮ〔１８〕也就是说ꎬ假如自然法没有得到

遵循ꎬ那么就会出现“坏政府”ꎮ 或者说ꎬ“好政

府”是遵循这些自然法的产物ꎬ它本身也是服务

于自然法ꎬ促进自然法的遵循ꎬ相反ꎬ坏的政府则

是破坏自然法的ꎮ
罗斯巴德把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联系起来ꎬ把

自然权利视为“自然法的分支”ꎬ〔１９〕 他引用美国

学者弗朗西斯利伯的话“自然的法或者自然

法就是权利的总称ꎬ是从人的本质中推导出

来的”ꎮ〔２０〕他的自然权利观以洛克的“原始占有”
思想为基础ꎬ再加上“自我所有权”和“自愿”等ꎮ

但除了这种“自然权利观”之外ꎬ还有一种

“自然权利观”是把“人拥有发挥创造性才能”视
为自然权利ꎮ 这两种自然权利观有联系ꎬ因为发

挥创造性才能意味着个体占有其创造性行动的

成果ꎬ但还是有区别的ꎬ后者从“人的行动” 出

发ꎬ强调创造性才能不应受强制和限制ꎬ这种和

企业家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权利观更为动态ꎮ
相比之下ꎬ罗斯巴德侧重从“物”的层面讨

论“自然权利”ꎬ认为财产权主要是“物”的产权ꎮ
一个例子是他否定知识产权ꎬ其理由是“拷贝”
没有对“物”进行转移ꎬ所以没有对拥有者构成

损害ꎮ 另外ꎬ他把“私有产权”理解为财产界定

到个人或产权边界明晰ꎬ而在我们看来ꎬ私有产

权的含义是一组规范个体行为的规则ꎮ 比如他

举过一个例子ꎬ说马路因为是公共的ꎬ财产权利

界定不明确ꎬ所以出现“人们在马路上游行ꎬ警察

该不该制止的纠纷”ꎮ 实际上ꎬ当人们的行为基

于自愿基础上形成的规则ꎬ并且不损害他人时就

意味着“私有”ꎬ或者说“公共”与“私有”并不是

对立的ꎮ 实际上ꎬ把 “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

性”视为更为重要的自然权利ꎬ其意义在于ꎬ只有

这样才能使更有利于协调的规则得以产生ꎮ 这

也是一种更为动态的“自然权利”观ꎬ相比之下ꎬ
罗斯巴德“自然权利”观是相对静态的ꎮ

另外ꎬ某种程度上罗斯巴德把自然法等同于

自然权利ꎬ但我们认为两者有区别ꎮ 自然法是被

个体以“理解”的方式而得到使用的ꎬ理解自然

法是一个过程ꎬ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运用自然

法ꎬ推动了具体规则的演化形成ꎮ 原始占有和自

愿等“自然权利”是抽象的ꎬ在现实中这些权利

要通过演化形成的规则去体现ꎮ 比如ꎬ没有具体

规则ꎬ什么叫“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免受侵

犯”是说不清楚的ꎮ 当然ꎬ这些具体规则本身要

符合自然法ꎬ用斯密的话说ꎬ这些规则“要有意符

合自然的正义规则”ꎮ〔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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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政资”问题

无政资的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ꎮ 经济学与

政治哲学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ꎬ经济学是对真

实世界的抽象建构ꎬ是头脑中的思想试验ꎬ无论

新古典还是奥派经济学ꎬ都有这个特征ꎬ而政治

哲学关于真实世界应该如何ꎬ是规范意义上的ꎮ
关于经济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联问题ꎬ笔者认

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分别通过行动人(功利主义)
和“知识问题”建立起从经济学到政治哲学的关

联的ꎬ而罗斯巴德则是试图直接从经济学跨到政

治哲学ꎬ他直接把经济学(的先验方法)应用到

政治哲学ꎮ 笔者认为这是导致罗斯巴德在政治

哲学上与米塞斯、哈耶克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ꎮ
众所周知ꎬ罗斯巴德是“无政资”的捍卫者ꎬ

他从“自然权利”角度认识国家ꎬ认为国家是外

在的、强制性的ꎬ“国家是一个反社会的工具ꎬ它
使自由交换ꎬ个人创造ꎬ劳动分工全部失稳破

坏”ꎮ〔２２〕相比之下ꎬ哈耶克很大程度上把国家视

为演化的产物ꎬ是演化形成的法律的体现ꎮ 这种

“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在哈耶克的语境中并不违

背自然法ꎮ 米塞斯则认为国家是“协调”社会必

不可少的手段ꎬ是“理性”的建构ꎮ 应该说ꎬ米塞

斯的“功利主义”视角某种程度上兼容了哈耶

克:按照米塞斯的观点ꎬ国家的演化不是盲目的ꎬ
虽然不是某些人的理性建构的产物ꎬ但却是大部

分国民的理性的产物ꎮ
罗斯巴德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强制”:执

行正当规则所需要的强制和执行没有正当规则

为基础的强制ꎮ 具有协调功能的政府扮演前面

这种角色ꎬ而破坏协调的政府扮演后面这种角

色ꎮ 假如罗斯巴德仅仅是反对第二种类型的政

府ꎬ那是没问题的ꎬ但他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类型

的政府加以区分ꎬ比如他直接从“自然权利”中

推出“政府”都是强盗ꎬ“一个制度化犯罪和侵权

的大型机器”ꎬ〔２３〕这是有问题的ꎮ 罗斯巴德认为

任何自愿的强制都是“不可能”的ꎬ〔２４〕 但在米塞

斯与哈耶克的体系下ꎬ自愿的强制是可能的ꎬ只

要大家都“理性”(接受正确的经济学教导)地认

识到这种强制对他们都是有利的ꎮ 当然ꎬ执行这

种强制功能的是第一种类型的“政府”ꎮ
罗斯巴德也批评哈耶克“非意图的结果”ꎬ

他说“如果行为大体上都不是有意的ꎬ那就意味

着政府就像托普西那样生长ꎬ没有个人和组织想

到这种生长带来的邪恶后果ꎮ 哈耶克的理论掩

盖了权贵精英从政府寻求和占有特权的自利行

为ꎬ因此推动政府持续生长ꎮ” 〔２５〕 要指出的是ꎬ哈
耶克并不认为“非意图”就等同于放弃对原则的

坚持ꎬ比如为“权贵精英从政府寻求和占有特权

的自利行为”辩护ꎮ 哈耶克反复强调ꎬ遵循原则

是产生良好的“非意图的结果”的前提ꎬ而罗斯

巴德则误认为承认非意图的结果等于接受所有

的结果ꎮ 也就是说ꎬ在原则层面ꎬ其实是“有意图

的”ꎬ在原则之下的层面ꎬ才适用于“无意图”ꎮ
在政府问题上ꎬ一个困境在于“协调”需要

政府(比如保护产权ꎬ解决纠纷)ꎬ但政府也抑制

了协调ꎮ 我们知道市场价格是更为有效的协调

机制ꎬ而政府是不借助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政府

一方面通过税收获得收入ꎬ另一方面政府所做的

“分配”也是无需借助价格机制的ꎮ 另外ꎬ政府

的规模也不接受市场调节ꎬ当市场不需要那么多

的政府服务时ꎬ政府不会对市场的这一需求做出

反应ꎮ 相反ꎬ一般来说政府总是会不断地利用自

己的权力实现自我扩张ꎬ这也是很多人反对“小
政府”的理由ꎬ〔２６〕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就认

为政府只要存在ꎬ就一定会不断膨胀ꎮ
这一困境或许可以通过一个“融合” 来解

决:将米塞斯与哈耶克“小政府”的观点往前推

进一步ꎬ将罗斯巴德“无政府”的观点往后退一

步ꎮ 也即不预先设定政府必不可少ꎬ也不认为去

除政府就万事大吉ꎬ而是把政府放置在“协调”
之下思考ꎬ承认政府具有协调功能ꎬ但这种功能

不应该被政府垄断ꎬ而是竞争和开放的ꎮ 显然ꎬ
这里说的“融合”是指“理论上”的融合ꎬ而不是

不同制度在现实中的融合ꎮ
换句话说ꎬ我们既不赞同古典自由主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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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观点ꎬ因为这种观点事先就把小政府视

为目标ꎬ剩下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的问题ꎻ同样

也不赞同罗斯巴德“非此即彼”的“无政资”观ꎬ
好像取消了政府就会出现良好的秩序ꎮ 我们认

为仅仅取消(施加不正当强制的)政府还不够ꎬ
还需要个体去认识上述三个层面的自然法ꎬ并付

诸行动去实践ꎮ “无政府”可以视为一个演化的

过程ꎬ这一过程建立在“人有发挥企业家才能”这
一“自然权利”得到保障之上ꎬ如前所述ꎬ这一自然

权利和罗斯巴德所说的“自然权利”是不同的ꎮ
罗斯巴德从自然法(逻辑)的角度批评政府

干预ꎬ比如各种管制、垄断和法币等ꎬ这是非常精

彩的ꎮ 但在理论上不能从“批评干预”直接跨到

“消除政府”ꎮ 消除政府不等于拥有美好社会ꎮ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ꎬ而是改善协调的

问题ꎮ 或者说ꎬ我们反对的是对协调的破坏ꎬ而
不是政府本身ꎮ 我们要区分促进协调的政府(执
行正当的规则)和破坏协调的政府(如干预了市

场)ꎮ 政府可能承担部分协调的功能ꎬ这部分

“功能”不应该反对ꎬ当然ꎬ破坏协调的功能要予

以反对ꎮ 但即便对这部分协调功能来说ꎬ有没有

可能被更有效率的机构取代? 我们不能事先给

出答案ꎮ 这要交由开放社会来决定ꎮ 开放社会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不应该是垄断性的ꎬ要允

许其他机构与之竞争ꎬ用前面的话说ꎬ就是允许

并保护个体创造性才能的发挥ꎮ 实际上也只有

社会的成长ꎬ政府的职能才能变小ꎬ最终实现罗

斯巴德“无政资”的目标ꎮ
罗斯巴德从“否定”角度批评政府“不正当

的”强制是相当有力的ꎮ 他提出的原则ꎬ如允许

退出国家(“分离原则”)和自己组建国家对推动

自由是极有价值的ꎮ 罗斯巴德和哈耶克的互补

性在于ꎬ只有首先去除政府施加的不正当强制ꎬ
那么个体利用自己的知识ꎬ具体规则的演进才具

有可能性ꎮ 要说明的是ꎬ要区分破坏自然法的政

府和那种符合自然法要求ꎬ只是破坏某些具体规

则的政府ꎮ 当谈到反对政府时ꎬ要区分反对的是

前者还是后者ꎬ如是后者ꎬ那就不能把“政府”作为

整体来反对ꎬ但罗斯巴德似乎没有对此加以区分ꎮ
这样ꎬ我们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无政资”

观ꎮ 一种是罗斯巴德的“无政资”观ꎬ它以他的

“自然权利”思想为基础ꎻ另一种是以“协调”思

想为基础的“无政资”观ꎬ并把发挥企业家才能

视为协调的实现条件ꎬ它结合了自然法思想ꎬ米
塞斯的“行动人”思想和哈耶克的演化思想ꎮ

六、结　 语

罗斯巴德接受了米塞斯的先验主义ꎬ但没有

接受功利主义ꎬ也没有接受哈耶克的自发秩序ꎬ
某种程度上也没有接受方法论个人主义ꎮ 他接

受了门格尔的静态主观主义ꎬ但没有接受由米塞

斯发展起来ꎬ强调行动人或企业家的动态主观主

义ꎮ 罗斯巴德的经济学由门格尔的主观主义与

米塞斯的先验方法构成ꎬ而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

是洛克的自然权利和托马斯的自然法思想ꎮ
笔者认为罗斯巴德在“应用经济学原理”方

面远比他的政治哲学更成功ꎬ如他应用奥派周期

理论重新解释了“美国大萧条”就是成功的例

子ꎮ 但在政治哲学方面ꎬ他的“无政资”思想虽

然弥足珍贵ꎬ但还是需要把它与米塞斯的行动学

思想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结合起来思考ꎬ否
则容易被误导ꎮ 罗斯巴德强调消除政府ꎬ而哈耶

克强调自发秩序ꎬ两者并不冲突ꎮ 当我们把“无
政资”放在“协调”(或秩序)背景下讨论时ꎬ就会

发现重要的不是消除政府ꎬ而是如何使促进分工

合作的规则不断地得以出现ꎬ并得到改善ꎮ 消除

施加不正当强制的政府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

条件ꎬ但不等于该目标的实现ꎬ将自然法落到实

处还需要其他条件ꎬ其中尤其是个体要认识到这

些法则关切他们的利益ꎮ
传统以疆域或民族为单位的国家概念建立

在“统治”思想之上ꎬ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理

念ꎮ 应该打破建立在疆域和民族概念之上的国

家观ꎮ 换句话说ꎬ国家不应以地域和民族为界ꎬ
而应以具体的人为转移ꎬ在空间和民族上都应该

相互交错ꎬ位于特定地区的政府可以服务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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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居民ꎮ 这时的政府就是“功能”概念ꎬ市场

中的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同样的“功能”ꎬ与之

竞争ꎬ至于是否需要这种功能ꎬ以及由谁提供ꎬ都
由市场决定ꎮ 这种朝着“市场化组织”方向演变

的政府代表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ꎮ 在这种状态

下ꎬ“国家”已经消亡ꎬ但作为功能的“政府”还在ꎬ
它和目前与国家高度一体的政府已经是两回事ꎮ

上文指出了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哈耶克的分

歧ꎬ并做了一些批评ꎬ但绝无贬低他之意ꎮ 相反ꎬ
笔者认为罗斯巴德的重要性是被低估的ꎮ 特别

是鉴于目前政府的职能已经远超出其应有职责ꎬ
罗斯巴德的思想对于约束政府权力ꎬ限制政府扩

张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另外ꎬ罗斯巴德对问题的分

析总是简洁、清晰而有力ꎬ直指本质ꎬ不像现在很

多主流经济学家讨论的都是一些表面的和虚假

的问题ꎮ 罗斯巴德身上聚集了自由至上主义的

各种思想源流以及为之奋斗所需要的品质ꎮ 罗

斯巴德继承了“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的洞见ꎬ还
有阿克顿勋爵的革命乐观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

思想和政治传统ꎬ以及老右派的战斗精神和坚定

的反帝国主义ꎮ” 〔２７〕罗斯巴德在学术象牙塔之外

还有另一面ꎬ那就是作为自由主义斗士ꎬ政治活

动家的罗斯巴德ꎮ 他忠于自己的信仰ꎬ热情洋

溢ꎬ精力充沛ꎬ孤军奋战ꎬ他的遗产不仅有思想ꎬ
更有不屈不挠的精神ꎮ 就像他欣赏的老右派阿

克顿ꎬ罗斯巴德“是思想史中的稀有者ꎬ越老越激

进”ꎬ这也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ꎮ

注释:
〔１〕“无政资”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简称ꎮ
〔２〕〔９〕〔英〕伊斯雷尔Ｍ. 科兹纳:«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

经济学»ꎬ朱海就译ꎬ海口:海南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８３、８４ 页ꎮ
〔３〕Ｍｕｒｒａｙ Ｎ.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 Ａ￣

ｐｒｉｏｒｉｓｍ’”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１９５７ )ꎬ ｐｐ.
３１４ － ２０ꎬ３１７.

〔４〕〔美〕穆瑞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ꎬ吕炳斌等译ꎬ梁
捷审订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２０８ 页ꎮ 这也是一些

哲学或伦理学常用的方法ꎬ其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是ꎬ一辆

火车经过铁轨岔路口ꎬ司机发现一边的铁轨上有自己的一个孩

子ꎬ另外一边的铁轨上有他人的三个孩子ꎬ这时火车司机应该如

何选择? 还有哲学上所谓的“洞穴奇案”ꎮ 这些虚构没有考虑到

真实世界中企业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相关的演化形成的

规则ꎮ 经济学并不是关于这种虚构世界的科学ꎬ经济学逻辑不

是有关虚拟世界的逻辑ꎬ这些例子的使用也体现经济学与哲学

的区别ꎮ
〔５〕〔１３〕〔英〕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ꎬ邓正来译ꎬ北

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０４、２０８ 页ꎮ
〔６〕这类似新古典经济学中用均衡去对照真实市场ꎬ得出

“市场失灵”的结论一样ꎮ
〔７〕罗斯巴德缺少“协调”的思想ꎬ一个重要原因是或许他

认为凭借自然法就可以实现协调ꎮ
〔８〕关于“一人世界的经济学”与“多人世界的经济学”ꎬ参

见黄春兴:«当代政治经济学»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２９ － ３６ 页ꎮ

〔１０〕在中国ꎬ这种“习得的理性”还是很“匮乏”的ꎬ可以举

个例子ꎮ 笔者注意到在中国的高校ꎬ假如某个老师申请到国家

项目的资助ꎬ其他老师都会“纷纷”表示祝贺ꎬ这种“祝贺”不是

因为申请人已经取得了什么学术成就ꎬ而是因为他将得到一笔

“资金”ꎮ 把什么视为值得祝贺的事ꎬ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ꎮ
〔１１〕〔１２〕〔１９〕〔２０〕〔２２〕〔美〕穆瑞罗斯巴德:«自由的伦

理»ꎬ吕炳斌等译ꎬ梁捷审订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６１、６０、６７、６７、２４８ 页ꎮ

〔１４〕此句的英文为“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ｕｓ”ꎬ见 Ｄｙｌａｎ
Ｐａｈｍａｎꎬ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ꎬＡｃ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７ꎬｐ. ３９ꎬ内心中良知的声音也即康德所说的“心中的道德律”ꎮ

〔１５〕道德法则与经济学揭示出来的法则是统一的ꎮ 基督教

倡导的个人主义原则也为经济学所支持ꎮ
〔１６〕即便是对第一种类型的自然法而言ꎬ东西方也是有区

别的ꎬ这里不展开论述ꎮ
〔１７〕〔奥〕米塞斯:«人的行为»ꎬ夏道平译ꎬ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６６６ 页ꎮ
〔１８〕如下文指出的ꎬ我们是从“功能”意义上说“政府”ꎮ
〔２１〕〔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ꎬ谢宗林译ꎬ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４３６ 页ꎮ
〔２３〕〔２５〕 〔２７〕 Ｊｕｓｔｉｎ Ｒａｉｍｏｎｄｏꎬ Ａｎ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ｕｒｒａｙ Ｎ.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 ꎬ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Ｂｏｏｋｓꎬ２０００. ｐｐ. ２５０ꎬ２６９ꎬ１３４.
〔２４〕Ｍｕｒｒａｙ Ｎ.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ꎬ“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ｉｎ Ｍａｒｙ Ｓｅｎｎｈｏｌｚ( ｅｄ. )ꎬ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Ｄ Ｖａｎ ＮｏｓｔｒａｎｄꎬＣｈ. ＸⅦꎬ(１９５６)ꎬｐｐ.
２２４ － ６２ꎬ２５９.

〔２６〕比如罗斯巴德本人就说道ꎬ“我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立

场自相矛盾ꎬ我要么继续走向无政府主义ꎬ要么成为一个国家主

义者ꎮ 毋庸置疑ꎬ对我来说ꎬ只有一个选择ꎬ那就是走向无政府

主义ꎮ”见 Ｊｕｓｔｉｎ Ｒａｉｍｏｎｄｏꎬ Ａｎ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ｕｒ￣
ｒａｙ Ｎ. Ｒｏｔｈｂａｒｄ ꎬ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Ｂｏｏｋｓꎬ２０００. ｐ. ４７. 包括米塞斯在内

的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ꎬ处于自由市场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中间

状态”是“不稳定的”ꎮ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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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视角下的“无政资”


